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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二、各機關職務代理，

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以下列情形之

一者為限： 

(一)出缺之職務，      

尚未派員或分

發人員。 

(二)公差、公假、

請假或休假。 

(三)依法停職或休

職。 

(四)其他依規定奉

准保留職缺。 

前項第一款出缺職

務之代理期間，以一

年為限。但有下列特

殊情形之一者，得延

長代理一次，並以一

年為限： 

(一)現職人員代理： 

1.配合機關精

簡、整併、

改 隸 、 改

制、裁撤或

與出缺職務

有 關 之 修

編，經權責

主管機關核

定並確定生

效日期。 

2.機關基於精

簡用人需要

或 特 殊 需

要，機關首

二、各機關職務代理，

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以下列情形為

限： 

(一)出缺之職務，      

尚未派員或分

發人員。 

(二)公差、公假、

請假或休假。 

(三)因案停職或休

職。 

(四)其他依規定奉

准保留職缺。 

前項第一款出缺職

務之代理期間，以一

年為限。但有下列特

殊情形之一，得延長

代理一次，並以一年

為限： 

(一)現職人員代理： 

1.配合機關精

簡、整併、

改 隸 、 改

制、裁撤或

與出缺職務

有 關 之 修

編，經權責

主管機關核

定並確定生

效日期者。 

2.機關基於精

簡用人需要

或 特 殊 需

要，機關首

一、本點修正第一項、第二項

及第三項，並增訂第四

項。 

二、依法制體例用語酌作文字

修正。 

三、本點第一項第三款「因案

停職」原係規範依公務員

懲戒法第三條規定職務當

然停止者；惟對於依法「先

行停職」者未有明確規

範。茲考量現行法規如：

公務員懲戒法第四條、公

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條、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八條

及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

均定有「先行停（撤）職」

之規定。為利機關遂行業

務，爰將上開依法先行停

職之情形納入適用範圍，

並修正本點第一項第三款

之規定。 

四、為配合機關組織精簡用人

需要，常以單位整併之方

式進行，且實務上一級單

位副主管亦常與單位主管

並列為精簡整併之對象，

爰修正本點第二項第一款

第二目之規定，將一級單

位副主管職務出缺時納入

得延長代理範圍，以利機

關彈性用人並兼顧實務運

作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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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 副 首

長、一級單

位主管及副

主管職務出

缺，由同職

務列等或較

高職務列等

人員代理。 

3.邊遠地區難

以 羅 致 人

員。 

4.駐外館處之

首長職務出

缺，因業務

需要延長代

理。 

(二)現職人員代理

或約聘僱人員

辦理： 

1.經提列公務

人員相關考

試任用計畫

之職缺，因

錄 取 不 足

額、錄取人

員未報到、

錄取人員保

留受訓資格

或廢止受訓

資格，且無

正額、增額

錄取人員或

補訓人員可

資分發，並

列入其他公

務人員相關

考試任用計

畫。 

長、副首長

及一級單位

主管職務出

缺，由同職

務列等或較

高職務列等

人 員 代 理

者。 

3.邊遠地區難

以羅致人員

者。 

4.駐外館處之

首長職務出

缺，因業務

需要延長代

理者。 

(二)現職人員代理

或約聘僱人員

辦理： 

1.經提列公務

人員相關考

試任用計畫

之職缺，因

錄 取 不 足

額、錄取人

員未報到、

錄取人員保

留受訓資格

或廢止受訓

資格，且無

正額、增額

錄取人員或

補訓人員可

資分發，並

列入其他公

務人員相關

考試任用計

畫者。 

五、查現行公務人員考試錄取

人員之訓練方式，大致可

區分為占缺訓練、未占缺

訓練及前階段未占缺、後

階段占缺訓練等三種型

態。茲為配合考試院實施

考試錄取人員未占缺訓練

之政策方向，各種考試錄

取人員訓練規劃分階段實

施未占缺訓練，且目前實

務上已有公務人員考試錄

取人員採未占缺訓練者，

用人機關自提列考試分發

職缺至補實，逾一年以上

之情形；又部分公務人員

考試錄取人員採占缺訓練

者，因配合分發作業，致

人員分發報到亦有逾一年

以上之情形，為配合現行

實務並利機關業務遂行，

爰增訂本點第二項第二款

第三目之規定。 

六、又增訂之本點第二項第二

款第三目，係配合訓練期

程或分發作業致職務出缺

期間達一年以上之情形，

鑑於該等情形仍屬提報分

發機關同意列入公務人員

考試任用計畫之一環，爰

其延長代理毋庸再報經分

發機關同意，並配合修正

本點第三項之規定。 

七、近年推動行政院組織調

整，部分機關囿於立法時

程，其組織法規無法於二

年內完成立法程序，機關

為應組織調整，有須控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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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提列考試

分發之出缺

職務，分發

機關以未設

置公務人員

考試相關類

科，致無法

列入考試任

用計畫。 

3.經提列公務

人員相關考

試任用計畫

之職缺，尚

未分配錄取

人員或錄取

人員未占編

制 職 缺 訓

練。 

前項但書第一款第

一目、第三目及第二

款第一目、第二目之

延長代理，應報經分

發機關同意。 

第二項但書第一款

第一目之延長代

理，如係配合行政院

組織調整，無法於二

年內完成組織法規

之立法程序者，不受

第二項期間之限制。 

2.經提列考試

分發之出缺

職務，分發

機關以未設

置公務人員

考試相關類

科，致無法

列入考試任

用計畫者。 

前項但書第一款第

一目、第三目及第二

款之延長代理，應報

經分發機關同意。 

職缺以現職人員代理，避

免組織調整後產生人員安

置問題。是以，為遂行行

政院組織調整，且利機關

彈性用人及業務推行之

需，爰增訂本點第四項之

規定。 

三、各機關應依各職務

之職責及工作性

質，預為排定現職

人員代理順序及

行使權責之特殊

限制。如係出缺之

職務，除應確依公

務人員考試及格

三、各機關應依各職務

之職責及工作性

質，預為排定現職

人員代理順序及

行使權責之特殊

限制。如係出缺之

職務，除應確依公

務人員考試及格

一、本點修正第一項。 

二、考量各機關副首長（或單

位副主管），與機關首長

（或單位主管）同屬重要

職務，該職務出缺時，不

宜久懸而無人代理。又鑑

於各機關內部單位之設置

情形不盡相同，有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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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分發辦法規

定，申請分發考試

及格人員外，其由

現職人員代理職

務者，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機關首長、副

首長（或單位

主管、副主

管）職務出

缺，尚未派員

遞補時，得依

序由本機關

（或單位）法

定代理人、同

官 等 同 層

級、同官等次

一層級、次一

官等最高職

等 人 員 代

理；如由其他

機關（或本機

關其他單位）

人員代理，須

具有被代理

職務所列職

等之任用資

格或得權理

之資格。 

(二)其他職務出

缺，尚未派員

或 分 發 人

員，亦應依前

款 順 序 代

理。但本機關

確無具有該

職務任用資

格人員可資

人員分發辦法規

定，申請分發考試

及格人員外，其由

現職人員代理職

務者，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機關首長（或

單位主管）職

務出缺，尚未

派 員 遞 補

時，得依序由

本機關（或單

位）法定代理

人、同官等同

層級、同官等

次一層級、次

一官等最高

職等人員代

理；如由其他

機關（或本機

關其他單位）

人員代理，須

具有被代理

職務所列職

等之任用資

格或得權理

之資格。 

(二)其他職務出

缺，尚未派

員或分發人

員，亦應依

前款順序代

理。但本機

關確無具有

該職務任用

資格人員可

資代理時，

始得由本機

級、二級單位者，亦有僅

設一級單位者，爰本點第

一項之「單位主管、副主

管」，並未以一級單位主

管、副主管為限。茲為利

機關業務之需，爰修正本

點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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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時，始得

由本機關具

有次一官等

最高職等任

用資格人員

代理。 

未具任用資格之現

職機要人員、留用

人員或派用人員，

不得代理出缺之職

務。但由派用機關

改制之任用機關，

其未具任用資格之

派用人員，得代理

本機關任用職務。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公布施行前已遴用

未經銓敍合格之公

立學校職員，得代

理其所任職學校任

用職務。 

前二項職務代理之

順序，參照第一項

各款規定辦理。 

醫事人員、警察人

員、交通事業人員

或行政機關聘任人

員代理本機關簡薦

委任官等職等職務

時，得依其具有各

該人事法律所定之

任用資格，以其所

敘級別、官等官

階、資位或等級薪

額，對照行政機關

公務人員相當官等

職等後，再行參照

第一項各款規定辦

關具有次一

官等最高職

等任用資格

人員代理。 

未具任用資格之現

職機要人員、留用

人員或派用人員，

不得代理出缺之職

務。但由派用機關

改制之任用機關，

其未具任用資格之

派用人員，得代理

本機關任用職務。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公布施行前已遴用

未經銓敍合格之公

立學校職員，得代

理其所任職學校任

用職務。 

前二項職務代理之

順序，參照第一項

各款規定辦理。 

醫事人員、警察人

員、交通事業人員

或行政機關聘任人

員代理本機關簡薦

委任官等職等職務

時，得依其具有各

該人事法律所定之

任用資格，以其所

敘級別、官等官

階、資位或等級薪

額，對照行政機關

公務人員相當官等

職等後，再行參照

第一項各款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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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五、各機關薦任以下非

主管職務，有第二

點第一項各款情

形，且本機關確實

無法指定現職人員

代理時，其所遺業

務報經分發機關或

其授權機關同意，

得依下列各款規定

辦理： 

(一)各機關薦任

以下非主管

職務，有第

二點第一項

第 一 款 情

形，經列管

為考試分發

職缺，在未

分配考試錄

取人員遞補

前，得依被

代理職務之

官等，分別

約聘或約僱

人員辦理該

職 缺 之 業

務。 

(二)各機關薦任

以下非主管

職 務 或 雇

員，有第二

點第一項第

二款至第四

款 情 形 之

一，期間達

一 個 月 以

上，得依被

五、各機關薦任以下非

主管職務，有第二

點第一項第一款

情形，且本機關確

實無法指定現職

人員代理時，其所

遺業務報經分發

機關同意，得依下

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各機關委任

非 主 管 職

務，經列管

為考試分發

職缺，在未

分配考試錄

取人員遞補

前，得約僱

人員辦理該

職 缺 之 業

務。 

(二)各機關職務

列等上限為

薦任第八職

等以下之薦

任非主管職

務，經列管

為考試分發

職缺，在未

分配考試錄

取人員遞補

前，得約聘

人員辦理該

職 缺 之 業

務。但委任

跨列薦任官

等之職缺，

僅得約僱人

一、本點第一款由原第一項第

一款及第二款合併修正，

原第二項修正移列為第二

款，原第一項第二款但書

及第二項但書合併修正移

列為第三款，原第三項修

正移列為第四款。 

二、按現行各機關經列管考試

分發職缺得約聘人員辦理

其業務之範圍，僅限於職

務列等上限為薦任第八職

等以下之薦任非主管職

務。茲以目前列入考試分

發之職缺，尚有職務列等

上限為薦任第九職等之職

務，且部分機關亦曾建議

將該等職缺納入得約聘人

員辦理之範圍。另公務人

員留職停薪辦法（以下簡

稱留職停薪辦法）第八條

規定，薦任以下非主管人

員之留職停薪期間所遺業

務得依相關法令規定約聘

僱人員辦理。考量留職停

薪辦法規定，薦任以下非

主管職務得約聘僱人員辦

理，為期二者之衡平，並

考量職務列等上限為薦任

第九職等之非主管職務，

既經機關提列為考試分發

職缺，尚與考試用人制度

無違，亦能鼓勵機關提報

相關職缺，爰修正放寬上

開職務經列管為考試分發

職缺，得約聘人員辦理，

並合併原第一項第一款及

第二款修正為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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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職務之

官等，分別

約聘或約僱

人員辦理其

所遺業務，

雇員比照委

任辦理。 

(三)各機關委任

跨列薦任官

等 之 職 缺

（務），由機

關視前二款

規定約聘或

約僱人員辦

理其所遺業

務。 

(四)各級公立學

校、原公立

托兒所，僅

置護士（或

護理師）、營

養師一人，

有第二點第

一項第二款

至第四款情

形之一，得

依被代理職

務之級別，

約聘或約僱

具有各該專

業法規所定

資格人員辦

理其所遺業

務。 

員辦理該職

缺之業務。 

各機關薦任以下

非主管職務或雇

員，有第二點第一

項第二款至第四

款情形之一，期間

達一個月以上，報

經 分 發 機 關 同

意，得依被代理職

務之官等，約聘或

約僱人員辦理其

所遺業務，雇員比

照委任辦理。但委

任跨列薦任官等

之職務，僅得約僱

人員辦理其所遺

業務。 

各級公立學校、公

立托兒所，僅置護

士（或護理師）、

營養師一人，有第

二點第一項第二

款至第四款情形

之一，報經分發機

關同意，得依被代

理職務之級別，約

聘或約僱具有各

該專業法規所定

資格人員辦理其

所遺業務。 

三、查目前委任跨列薦任官等

之職缺及現任該等職務人

員有請假等非出缺事由達

一個月以上時，僅得約僱

人員辦理；惟考量該等職

缺各機關多係提報年度高

等考試任用計畫，如僅得

進用約僱人員辦理其所遺

業務，似與其提報考試等

級與工作職責未盡相符。

又查委任跨列薦任官等職

務人員，依留職停薪辦法

等相關規定辦理時，機關

得依現職人員申請留職停

薪時銓敍審定之官等約聘

僱人員；再者，實務上占

委任跨列薦任官等職務之

薦任官等人員請娩假時，

依現行本點規定，僅得約

僱人員辦理其所遺業務；

惟嗣後其續請育嬰留職停

薪時，依留職停薪辦法規

定需約聘人員辦理，以致

同一職務因適用規定不

同，致有約聘與約僱人員

之不同。為利機關彈性用

人，宜授權機關視其人

力、業務或經費狀況等，

本於權責決定約聘或約僱

人員辦理。例如︰委任第

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課員職務出缺之

業務，得由機關視人力或

經費狀況等，約聘或約僱

人員辦理；現敘薦任官等

之課員請假達一個月以上

時，亦得約僱人員辦理其

所遺業務。爰將原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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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但書及第二項但書

合併修正移列為第三款。 

四、復查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按︰一百零一年二月六

日組織調整為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

總處）前以九十九年一月

五日、三月二十九日局力

字第○九九○○六○一二

七號、第○九九○○○五

二○九函釋略以，本點第

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有本注

意事項第二點第一項第二

款至第四款情形之一者，

以其職務並未出缺，尚不

影響考試用人政策，如有

約聘僱人員辦理其所遺業

務，授權由各主管機關或

再授權由所屬機關核定，

並溯自九十八年十月三十

日生效。至行政院以外機

關依本點第二項及第三項

約聘僱人員者，銓敍部亦

曾以九十九年二月二日部

管四字第○九九三一五一

九七三號函，授權由各主

管機關核定。爰參酌上開

函釋規定，將應報經「分

發機關」同意之規定，修

正為應報經「分發機關或

其授權機關」同意。亦即，

各機關約聘或約僱人員辦

理請假等非出缺職務之業

務時，應報經分發機關或

分發機關授權（含再授權）

之機關同意。 

五、再查一百年六月二十九日

公布之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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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幼照法）第二十

五條第四項規定：「公立托

兒所改制為公立幼兒園

後，原公立托兒所依公務

人員任用法任用之人

員……於改制後繼續於原

機構任用，其服務……及

其他權益事項，依其原適

用之相關法令辦理……。」

是以，公立托兒所已改制

為公立幼兒園，而現仍於

原機構任用之醫事人員，

如有請假等非出缺情形，

依上開規定仍得適用本注

意事項，爰配合修正本點

原第三項規定並移列為第

四款。 

六、未經列管臨時出缺

之薦任以下非主

管職務，機關依規

定申請列入考試

分發職缺，並經分

發機關同意，在尚

未分配相關等級

類科考試錄取人

員遞補前，得依前

點第一款、第三款

規定辦理。 

六、未經列管臨時出缺

之職務列等上限

為薦任第八職等

以 下 非 主 管 職

務，機關依規定申

請列入考試分發

職缺，並經分發機

關同意，在尚未分

配相關等級類科

考試錄取人員遞

補前，得依前點第

一項規定辦理。 

本點配合第五點規定修正。 

十一、依本注意事項規

定代理之現職

人員及約聘僱

人員，其所支酬

金由各機關人

事單位每半年

列冊，並逐一註

明分發機關或

授權機關同意

十一、依本注意事項規

定代理之現職

人員及約聘僱

人員，其所支酬

金由各機關人

事單位每半年

列冊，並逐一註

明分發機關同

意之文號，分別

一、本點修正第一項並增訂第

二項，原第二項移列至第

三項。 

二、依現行規定，各機關人事

單位應每半年彙整職務

代理查考名冊，函陳主管

機關後，分別函送分發、

銓敍、主計及審計機關查

考，俾利控管職缺及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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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文號，函送主

管 機 關 查 考

後，由銓敍部、

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主計機

關及審計機關

抽查。不符規定

者，主計及審計

機關應不予核

銷，並予追繳。 

前項所稱主管

機關為中央二

級或相當二級

以上機關、直轄

市政府、直轄市

議會、縣(市)政

府及縣 (市 )議

會。 

違反本注意事

項規定之代理

或約聘僱，應追

究相關失職人

員之責任。 

函 送 分 發 機

關、銓敍機關、

主計機關及審

計機關查考。不

符規定者，主計

及審計機關應

不予核銷，並予

追繳。 

違反本注意事

項規定之代理

或約聘僱，應追

究相關失職人

員之責任。 

酬金。又銓敍部為簡化查

考作業，於一百零一年間

建置「各機關職務代理名

冊網路報送作業資訊系

統」，俾縮短作業流程並

提高行政效率；惟現行查

考機制須由四個機關同

時處理同一項查考業

務，尚有簡化空間。再

者，各機關職務代理案件

之代理人員資格與酬金

是否符合規定，係由各機

關人事單位就法令及個

案事實認定支給，再經主

計單位審核酬金，並將所

需經費之原始憑證按月

連同會計報告送審計機

關審核，各主管機關對其

所屬機關之職務代理實

際情形，本即負有監督控

管之責，且上開系統亦具

有檢核功能，為進一步簡

化行政作業並符銓敍部

及人事總處之法定職

掌，爰修正本點第一項規

定為各主管機關辦理查

考，並由銓敍部、人事總

處、主計及審計等機關定

期抽查，以簡化查考作

業。銓敍部將另行規劃授

權查考原則，並函知各主

管機關辦理。另配合第五

點增訂「授權機關」，酌

作文字修正。 

三、配合本點第一項之修正，

並參考相關法制體例，明

定主管機關之定義，並增

列本點第二項之規定，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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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移列至第三項。 

參考規定︰ 

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 

第六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

中央二級或相當二級以

上機關、直轄市政府、直

轄市議會、縣（市）政府

及縣（市）議會。 

 


